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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 

規定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章名。 

一、本檢核基準及計算方法依水利法第

八十三條之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檢核基準及計算方法訂定依據。 

二、出流管制計畫書與出流管制規劃書

之滯洪體積檢核基準、降雨逕流洪

峰流量計算方法、開發基地內排水

路水理演算及滯洪演算等，應依本

檢核基準及計算方法辦理。 

本檢核基準及計算方法訂定目的。 

第二章 洪峰流量計算方法 章名。 

三、開發基地各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

依集水區面積、暴雨量、設計雨型、

有效降雨量、集流時間、降雨-逕流

模式，並配合數值水理模式計算。 

一、明定基地開發前後洪峰流量計算之

計算原則。 

二、依本檢核基準及計算方法求得基地

開發前後之洪峰流量後，必須透過

數值水理模式進行滯洪設施滯洪

演算，計算滯洪體積及基地開發後

之排水出流量。 

三、數值水理模式以臺灣常用之

HEC-RAS、EPA-SWMM 及 SOBEK 等數

值模式或相當功能模式為主，至少

具備滯洪演算與水面剖線演算功

能。 

四、基地開發前後之排水路集水區，應

依現況基地條件及土地開發利用計

畫進行劃設，使洪峰流量之計算成

果能反應基地開發前後之地文與水

文特性。 

開發基地應進行劃設聯外排水路、

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之集水區，作

為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與穿越水

路通洪能力檢討及土地開發利用對

區外排水影響評估之依據。 

前項所稱聯外排水路，指土地開發

基地排水出流口至河川或區域排水

間之連接水路；截流水路，指收集

由開發區外流入土地開發基地地表

逕流之水路；穿越水路，指穿越土

地開發基地之水路(如附圖一)。 

一、明定土地開發利用前後對相關排水

路集水區之處理原則。 

二、第一項規定基地開發應依現況及土

地開發利用計畫進行調查與劃設

開發前後集水區，以使洪峰流量之

計算能反應基地開發前後之地文

與水文特性。 

三、第二項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

越水路之集水區調查與劃設，作為

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與穿越水路

通洪能力檢討及評估土地利用開

發對區外排水之影響。 

四、第三項定義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

及穿越水路，示意如附圖一。 

五、暴雨量採二十四小時降雨延時總降

雨量。總降雨量採經主管機關核定

之治理規劃報告各重現期距分析成

一、明定暴雨量計算方法。 

二、為提高區域之防洪能力，土地開發

基地暴雨量採區域排水治理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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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無治理規劃報告者，得採鄰近

開發基地交通部中央氣象局(以下

簡稱氣象局)或經濟部水利署(以下

簡稱水利署)雨量站之降雨強度-延

時 Horner公式分析，公式如下： 

𝐼24
𝑇 =

𝑎

(𝑡 + 𝑏)𝑐
 

𝑅24 = 𝐼24
𝑇 × 24 

   𝐼24
𝑇 ：重現期距 T 年，降雨延時

二十四小時內之降雨強度

(毫米/小時)。 

 t：降雨延時 1,440 分鐘。 

 a、b及 c：迴歸係數。 

  R24：二十四小時總降雨量(毫米)。 

之二十四小時降雨延時。 

三、暴雨量採開發基地所在之區域排水

或河川之治理規劃報告所分析之

暴雨量；若無前述資料者，則採開

發基地鄰近雨量站之 Horner 降雨

延時公式推估暴雨量。     

四、Horner公式迴歸係數可參考水利署

最新之降雨強度-延時 Horner 公式

參數分析成果。 

六、設計雨型應依鄰近開發基地之氣象

局或水利署雨量站之降雨強度-延

時Horner公式進行各重現期距雨型

設計，設計雨型採交替區塊法，單

位時間刻度採十分鐘，公式如下： 

𝐼𝑡
𝑇 =

𝑎

(𝑡 + 𝑏)𝑐
 

  𝐼𝑡
𝑇：重現期距 T 年，降雨延時 t

分鐘之降雨強度(毫米/小

時)。 

t：降雨延時(分鐘)。 

a、b及 c：迴歸係數。 

一、明定雨量站選定及雨型設計方法。 

二、設計雨型以 Horner降雨強度公式法

計算，雨型刻度依雨水下水道設計

指南最小集流時間統一規定十分

鐘。 

三、雨型設計採用集中型，依交替區塊

法右大左小原則依序排列。 

七、有效降雨量應以美國水土保持局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以

下簡稱 SCS)之曲線號碼法(Curve 

Number，以下簡稱 CN)計算，公式如

下： 

𝑃𝑒 =
(𝑃 − 0.2𝑌)2

𝑃 + 0.8𝑌
 

𝑌 = 25.4(
1000

𝐶𝑁
− 10) 

Pe：累積有效降雨量(毫米)。 

P：累積降雨量(毫米)。 

Y：集水區最大蓄水量(毫米)。 

 CN：曲線號碼，附表一至附表四。 

一、明定有效降雨計算方法。 

二、為有效反應開發基地因開發前後土

地利用類型改變之降雨損失，統一

規定採用美國水土保持局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以下簡稱

SCS)之曲線號碼法(Curve Number，

以下簡稱 CN)計算。 

三、水利署已完成國土利用型態代碼與

SCS對應表(附表三)，故可以由國土

利用型態代碼求得 SCS之分類。 

四、依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一百零五

年「土地開發排水計畫書實務檢討

與精進之研究」，土地利用為水產養

殖(魚塭等)及蓄水池(池、埤、溜、

潭等)等，因具一定蓄水高度，故採

CN=55；光電設施 CN=98，詳附表四。 

五、再由附表一及附表二求得 SCS CN 曲

線號碼。 

八、集流時間應考量集水區地表逕流至 一、明定集流時間計算方法，並將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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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路之流入時間，及排水路至排

水出口之流下時間，集流時間小於

十分鐘者，以十分鐘計。集流時間

計算公式如下： 

𝑇𝐶 = 𝑇1 + 𝑇2 
TC：集流時間(小時)。 

T1：流入時間(小時)。 

T2：流下時間(小時)。 

前項流入時間，應依地表逕流型態

採下列規定計算： 

(一)開發基地集水區無明顯排水

路，其降雨逕流屬於漫地流型態

者，流入時間公式如下： 

𝑇1 = 𝐿0.8
(𝑌 + 25.4)0.7

4238 ∙ 𝐻0.5
 

𝑌 = 25.4(
1000

𝐶𝑁
− 10) 

 T1：流入時間(小時)。 

 L：排水路長度(公尺)。 

 Y：集水區最大蓄水量(毫米)。 

 H：集水區地表平均坡度(%)。 

     CN：曲線號碼，詳附表一至附

表四。 

(二)開發基地集水區屬雨量降於房舍

或地面之雨水經由側溝系統流入

下水道管渠或排水路者，流入時間

採計如下： 

1、側溝及雨水井：T1=五分鐘

至十分鐘。 

2、雨水下水道幹支線系統：

T1=十分鐘至十五分鐘。 

第一項規定之流下時間以渠流流速

法並依曼寧公式計算： 

𝑇2 =
𝐿

3600𝑉
 

V =
1

𝑛
𝑅
2
3⁄ ∙ 𝑆

1
2⁄  

 T2：流下時間(小時)。 

 L：排水路長度(公尺)。 

 V：渠流速度(公尺/秒)。 

 n：排水路的糙度係數。 

 R：排水路水力半徑(公尺)。 

 S：排水路坡度(公尺/公尺)。 

時間分流入時間與流下時間予以規

定。 

二、流入時間依開發基地類型，屬漫地

流類型者採 SCS 集流時間公式計

算；屬經由側溝系統流入下水道管

渠或排水路者，參考雨水下水道設

計指南，依「側溝及雨水井」與「雨

水下水道幹支線系統」兩類型規定。 

三、流下時間採渠流流速法並依曼寧公

式計算。 

九、降雨-逕流模式應以 SCS無因次單位

歷線法計算，其洪峰流量與洪峰時

間計算公式如下： 

一、明定降雨-逕流計算方法。 

二、第一項說明開發基地洪峰流量計算

方法採 SCS 無因次單位歷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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𝑇𝑝 =
𝑡𝑟
2
+ 𝑇𝑙𝑎𝑔 

𝑇𝑙𝑎𝑔 = 0.6𝑇𝐶 

𝑄𝑝 =
0.208 ∙ 𝐴 ∙ 𝑅𝑒

𝑇𝑝
 

 Tlag：洪峰稽延時間(小時)。 

 tr：單位降雨延時(小時)。 

 Tp：洪峰到達時間(小時)。 

 A：集水區面積(平方公里)。 

 Re：有效降雨量(毫米)。 

 Tc：集流時間(小時)。 

 Qp：洪峰流量(立方公尺/秒)。 

前項 SCS 無因次單位歷線轉換單位

歷線(如附圖二)之時間與流量比值

應依附表五計算。 

SCS 無因次單位歷線為水利署水利

規劃試驗所進行治理規劃時及分析

淹水潛勢圖資所採用之降雨逕流模

式，具有普遍性。 

三、第二項為 SCS 無因次單位歷線依附

表五之時間與洪峰到達時間比及流

量與洪峰流量比換算單位歷線，示

意如附圖二。 

十、外水位歷線得自聯外排水排入區域

排水或河川處之各重現期距洪水位

計算(如附圖三)，公式如下： 

hp = Hp − Hb 

Ht =
1

4
hp +

3

4
(
Qt

Qp
)hp + Hb 

  hp：開發基地排水出流排入處之

區域排水或河川之各重現期

距洪水位與現況渠底高程差

值(公尺)。 

  Hp：開發基地排水出流排入處之

區域排水或河川各重現期距

洪水位(公尺)。 

  Hb：開發基地排水出流排入處之

區域排水或河川現況渠底高

程(公尺)。 

  Qp：滯洪池入流歷線洪峰流量(立

方公尺/秒)。 

  Qt：滯洪池入流歷線 t 時刻流量

(立方公尺/秒)。 

  Ht：開發基地排水出流處之區域

排水或河川 t 時刻水位(公

尺)。 

前項區域排水或河川之各重現期距

洪水位與現況渠底高程可參考主管

機關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若無

者，應重新計算。 

一、明定外水位歷線推估方法。 

二、外水位歷線得自聯外排水排入處之

區域排水或河川之各重現期距洪水

位推估聯外排水路之洪水位歷

線，示意如附圖三。。 

三、為計算水位歷線，以水深(說明二之

洪水位與現況渠底高程差值)之四

分之一做為常時水深。 

四、外水位之各時段水位歷線是以滯洪

池各時段洪水量值及入流洪峰值之

比例換算，因此水位歷線之峰值與

滯洪池總入流歷線峰值同一時間發

生，可達到較保守之出流管制效益。 

五、第二項區域排水或河川之各重現期

距洪水位與現況渠底高程可參考

主管機關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若

無核定之治理規劃報告可參考

者，則應重新計算。 

十一、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

路各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得依第

八點規定、合理化公式或基地開

一、明定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

水路之洪峰流量計算方法。 

二、聯外排水路、截流水路及穿越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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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前比流量計算。但其他法令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之洪峰流量計算，除可依第八點規

定計算外，考量公路、鐵路及大眾

捷運系統之穿越水路眾多，可能多

達百條以上，為簡化計算，故可採

合理化公式或依基地開發前比流量

推估。但各排水路如已有其他主管

機關規定計算方法者，如雨水下水

道依內政部營建署規定有「雨水下

水道系統規劃原則檢討」、公路排水

依交通部規定有「公路排水設計規

範」者，則應從其規定。 

第三章 檢核基準 章名。 

十二、基地開發後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檢

核基準如下： 

(一)基地開發後排水出流二年、

五年及十年重現期距之洪峰

流量依序應分別不大於開發

前二年、五年及十年重現期

距之洪峰流量。 

(二)基地開發後十年重現期距之

排水出流洪峰流量不得造成

聯外排水路溢流或人孔冒

水。 

      開發基地排水出流直排入海

者，得免進行排水出流洪峰流量

檢核。 

一、明定基地開發後之排水出流洪峰流

量檢核基準。 

二、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說明出流管制目

的在於土地開發後不增加逕流量，

因此基地開發後二年、五年及十年

重現期距之排水出流洪峰流量依序

應分別不大於開發前二年、五年及

十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以確保

不增加下游區域排水及河川之防洪

負擔。 

三、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說明基地開發後

十年重現期距之排水出流洪峰流量

不得造成聯外排水路溢流或人孔冒

水，以達到出流管制之目的，避免

增加開發基地鄰近土地淹水風險。 

四、第二項規定說明開發基地排水出流

為直排入海者，得免進行排水出流

洪峰流量檢核。 

十三、為降低或遲滯開發基地洪峰流

量，應考量開發基地立地條件、

排水區位與土地利用情形等，以

滯洪、蓄洪、低衝擊開發設施、

增加地表入滲、高程管理或其他

出流管制設施為之。開發基地滯

洪體積檢核基準如下： 

(一)滯洪體積應依基地開發後十

年重現期距洪水歷線、出流

管制設施及外水位歷線，配

合數值水理模式進行演算。

基地開發後排水出流洪峰流

量演算結果應符合前點規

定。 

(二)滯洪體積之安全係數應為一

一、明定開發基地之出流管制設施滯洪

體積之檢核基準。 

二、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滯洪體積應透過

數值水理模式演算得之。其上游邊

界條件採基地開發後十年重現期距

之流量歷線，下游邊界條件採第十

點計算之外水位歷線。基地開發後

排水出流洪峰流量演算結果應符合

前條規定。 

三、第一項第二款滯洪體積安全係數一

點二係考量以十年重現期距的設計

標準下，達到二十五年重現期距的

洪峰流量所需的餘裕體積。 

四、第二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視區域的防

洪需求，提高安全係數。而安全係



 

  

 6 

點二以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

得衡量開發基地之重要性或集

水區土地開發利用情形，提高

滯洪體積之安全係數。 

      開發基地排水出流直排入海

者，得免設置滯洪設施。 

數可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

驗所一百零五年「土地開發排水計

畫書實務檢討與精進之研究」中分

析顯示，提高基地之重現期距保護

標準與滯洪體積安全係數關係如

下： 

  (一)二十五年重現期距，滯洪體積之

安全係數為一點三。 

 (二)五十年重現期距，滯洪體積之安

全係數為一點四。 

 (三)一百年重現期距，滯洪體積之安

全係數為一點五。 

五、第三項說明開發基地排水出流為直

排入海者，得免設置滯洪設施。 

十四、土地開發利用屬公路、鐵路及大

眾捷運系統等線狀開發，或符合

下列條件者，其檢核基準得依第

二項規定辦理： 

(一)土地開發利用面積為五公頃

以下。 

(二)聯外排水路通洪能力達十年

重現期距洪峰流量。 

(三)滯洪體積之安全係數為一點

二。 

(四)開發基地排水出流為重力排

水。 

      前項檢核基準如下： 

(一)開發基地每公頃滯洪體積

不小於五百二十立方公尺。 

(二)開發基地每公頃排水出流十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量不大於

每秒零點一六立方公尺。 

一、明定土地開發利用同時符合第一項

所列四款條件者，或屬公路、鐵路

及大眾捷運系統者之檢核基準。 

二、線狀開發樣態可能橫跨數公里長，

需劃設之子集水分區數量眾多且

可能跨越多個雨量站，洪峰流量等

計算量龐大且複雜，考量線狀開發

之審查重點在於避免其造成路堤

效應，為利審查及簡政便民，採用

第二項之檢核基準。 

三、五公頃以下土地開發利用較為單

純，在符合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條件下，依第二項之檢核基準與依

第十二點及第十三點之檢核基準

所計算出結果差異不大，為簡政便

民，採用第二項之檢核基準。 

四、第一項本文規定所稱公路，指公路

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公路：指

國道、省道、市道、縣道、區道、

鄉道、專用公路及其用地範圍內之

各項公路有關設施。」，其市區道

路(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現

已納入公路系統，即市道、區道。

所稱鐵路，指鐵路法第二條第一款

規定：「鐵路：指以軌道導引動力

車輛行駛之運輸系統及其有關設

施。」所稱大眾捷運系統，指大眾

捷運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法

所稱大眾捷運系統，指利用地面、

地下或高架設施，使用專用動力車

輛，行駛於導引之路線，並以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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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大量快速輸送都市及鄰近地

區旅客之公共運輸系統。」 

十五、土地開發利用行為不得對鄰近土

地及排水路造成淹水影響，義務

人應符合之檢核基準為土地開發

於十年重現期距降雨事件下不得

妨礙原有排水路之集水、排水功

能，亦不得有路堤效應阻礙其上

游地區之地表逕流通過之情形。 

     土地開發如位於主管機關核定之

治理規劃報告十年重現期距淹

水模擬圖之淹水範圍，應視個案

情形提供相關補償措施，不得造

成淹水風險移轉。 

一、明定土地開發行為對開發區外排水

影響之檢核基準，義務人就開發基

地應針對本點各項規定情形加以評

估，並提出解決對策。 

二、第一項規定係因基地開發後，已改

變基地內及其周遭水路，故義務人

須提出其基地開發後無妨礙原有排

水路之集水、排水功能，亦不會增

加基地周遭淹水風險轉移及淹水潛

勢的說明、水理演算。另基地開發

(含公路、鐵路及大眾捷運系統等線

狀開發)後，往往會提高基地高程，

造成阻礙其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通

過等情形，增加鄰近土地淹水風

險。因此，義務人必須提出無妨礙

上游地區之地表逕流通過，亦未增

加基地周遭淹水轉移及淹水潛勢的

水理演算及說明。 

三、第二項開發基地如位於主管機關核

定報告之十年重現期距淹水模擬圖

淹水範圍，應視個案情形提供相關

補償措施，不得造成淹水風險移轉。 

十六、本檢核基準及計算方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生效。 

配合水利法修正施行日期，明定本檢核

基準及計算方法生效日期。 

 

 

 

 

 


